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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近几年女性犯罪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刘凡镇 

（山东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

摘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社会工作岗位，

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因此导致女性的犯罪率也在逐年攀升。探讨其犯罪原因不难发现，导致女性犯罪的原因，

除一些封建和旧的思想因素存在以及社会风气的不断改变以外，女性本身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如个人

主观原因，包括生理和心理等原因等等，无不影响着女性的生活，给她们的心灵以重创，在她们心理承受

不住时，就会走向极端，甚至是走上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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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学中，按照犯罪人的生理因素的不同，
可以将犯罪分为男性犯罪和女性犯罪。所谓女性犯
罪，就是指以女性为主体而实施的犯罪，是与男性
犯罪或男犯相对称的。近年来，女性犯罪的犯罪率
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女性
犯罪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据有关专家
预测，今后十几年，我国女性犯罪的犯罪率还会呈
现上升趋势，这个态势向社会敲响了警钟。[1]

一、女性犯罪的现状
最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份调研表示，

女性犯罪越来越多，特别是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
高。在犯罪数量上，女性犯罪的数量在逐年增加，
在犯罪类型上，犯罪的种类在逐渐增多，以前主要
是一些男性主体实施的犯罪现在都或多或少地加入
了女性因素，女性亦成为了有关犯罪的主体。这种
现象的主要表现是：一方面呈现出女性暴力犯罪不
断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因为感情受挫、家庭暴力等
导致的犯罪；另一方面，基于社会风气的改变及女
性心理的变化，一些非暴力的犯罪现象也出现了上
升趋势，例如贩毒、投放危险物质、盗窃、引诱卖淫、
介绍卖淫、容留卖淫等犯罪中女性主体也急剧增加。
另外，女性犯罪的另一表现是在犯罪类型上呈现出
更加复杂和多变的特点，从而出现女性犯罪之社会
危害性也日益加剧的特点。

二、导致女性犯罪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犯罪原因按照哲学意义上的标准，可以分为主
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内因和外因等。从微观上讲，
就是人具有一种能动的反应论问题，即没有犯罪主
体的心理结构和人生观方面的缺陷即内因，那么社
会结构方面的缺陷即外因就不会被主体所接受，外
因也就不会成为影响主体活动的客观原因，因而也
就成为不了现实的犯罪原因，也就不会出现犯罪现
象。所以内因或主观方面的因素是导致犯罪的绝对
原因，是需要我们进行重点探讨的主要内容。

1. 婚姻和家庭原因
家庭是一个人在社会中最初生活的基本血缘单

位。应该讲家庭环境对每个人的影响最初的表现是：
它是个体走上复杂的社会化过程的开端。家庭的教
育环境存在问题，如缺少关爱、缺少理解、父母的
过分溺爱、对子女不予管教和放任自流以及家庭的
不良示范等等，这些都使得一些女性在年少时就走
上了犯罪的道路。

而家庭往往在女性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她们所依赖的家庭环境一旦发生意想不到的破坏或
变故，便会导致女性出现消极情绪从而产生犯罪的
心理。所以说，消极情绪是所有犯罪行为发生的主
要根源。[2] 感情受挫是诱发女性犯罪的一个重要的
原因。因为女性对感情往往过于看重，当自身情感
因其所爱之人的行为受到挫折时，大都开始时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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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力挽回，但当无法挽回时，某些性格容易出现偏
激的人就会将这种爱转化成愤怒或者是报复，便会
孤注一掷地选择毁灭对方或者自身的解决方式。其
次，家庭暴力也是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家庭
暴力是指发生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对家庭成员
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方面或性方面的伤害或痛苦的
任何暴力行为，以及威胁、强迫或任意剥夺自由的
行为。[3] 家庭暴力大多发生在农村，由于文化水平
偏低，男人认为女性是其附属品，把自己凌驾于妻
子之上，对其打骂，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据司法
机关的调查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缘于婚
外恋，由于第三者的插足而导致的恶性犯罪如凶杀、
投放危险物质以及泼硫酸等致对方毁容等事件也逐
渐增多。[4] 一般女性在遭受家庭暴力侵犯时，最初
都基本可以容忍，但当这种侵犯累积到一定程度时，
即忍无可忍时，便会出现在沉默中爆发的可怕现象，
即开始采取伤害或杀人等的方式进行近似疯狂的反
抗。调查显示，只有极少数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时会
寻求家人及朋友的帮助，最终诉诸法律上的更是微
乎其微。如 33 岁的牟某长期受丈夫打骂，2011 年 7
月 30 日晚上，又遭到丈夫打骂的牟某，在悲愤交加
的情绪下，趁丈夫睡熟时，提起刨锛走向了丈夫，
酿成惨剧。

2. 个人因素
（1）心理因素
女性犯罪者大多数都存在着不健全的心理，表

现在心胸狭隘、急功近利、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等，
她们一旦遇到涉及自身利益的事就喜欢斤斤计较，
用一些极端的方法处理事情，终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首先，一些女性心胸狭隘、感情脆弱、自控力差，
受不了半点委屈，报复心强。一旦遭受情感上及生
活上的伤害，不管事情是大是小，她们常会记恨在心，
找时间打击报复，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如苏某就
因为在宴会上一朋友说其难看，就在其食物中下药，
导致了严重后果。其次，一部分女性有急功近利的
心理。虽然我国一再提倡男女平等，但在社会中，
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平等。一些女性为了能尽快成功，
尽量寻找能够成功的潜规则的方法；为了成功，不
惜出卖自己的身体，这也是色情行业兴起和泛滥的
原因。第三，一般女性都有贪图享受、爱慕虚荣和
爱攀比的不良心理，这也是导致女性实施犯罪的主
要的心理因素。而且这类女性大部分是要么是无正
当职业的妇女，要么是一些高智商、高学历的女性，
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或是为了改变现有的生活面
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甚至是犯罪手段。例如，
有的盗窃公司财物，有的诈骗，有的贪污，有的结
伙抢劫，有的包庇、窝藏，有的贩毒等等，一次得逞，
便会出现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连续作案，并且越

陷越深。[5]

（2）生理因素
意大利犯罪学家基萨里·隆勃罗索和古列尔

莫·佛莱罗早在 1894 年就有意将女子犯罪的原因归
咎于女子的体制结构。[6] 其实，女性在其一生中有
两个重要的时期，即青春期和更年期；并且女性还
有一个重要的生理周期，即月经。在青春期时，少
女感情细腻、内心敏感，易因为一些小事而产生强
烈的情感反应，从而导致她们产生攻击性的行为。
而在经期和更年期，女性的情感丰富但情绪是不稳
定的，极易烦躁、发怒、忧郁。当感情与理智发生
矛盾时，理智难以战胜感情，这就容易导致女性在
一些事上想不开而做出偏激的行为，最终害人害己。

（3）性别因素
女性的生物基因如性别等因素决定了在体能上

她们先天地比男性要弱，心理能量包括体能亦明显
弱于男性，如女性生性胆小、攻击性差，所以女性
比较容易实施一些非暴力的犯罪诸如盗窃、诈骗、
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性犯罪等，而较少实施暴力犯罪
如杀人、抢劫、爆炸、恐怖活动等。而且女性容易
实施一些与其性别生理等息息相关的犯罪，如性犯
罪，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性病传播等。当
然由于女性的心理较男性更趋于稳定，并且性格具
有耐心、细致等特点，因而诸如肇事这类过失犯罪
的犯罪率要比男性低得多。[7]

（4）法律观念淡薄
大多数犯罪的女性从文化程度上看，初小文化

的居多，由于她们文化程度偏低，所以在判断和处
理问题过程中，缺乏科学的判断分析能力，因此就
同一问题采取的解决方式或方法会比有文化的人采
取的方式或方法更为简单、粗暴，然而恰恰就是这
些方式或方法容易导致犯罪行为。如，为博男友的
开心，花季少女抢劫面包车等。她们的脑子里没有
一个清醒的并用以约束自己行为的法律概念，因此
不懂法、不知法、不畏法的现象相当普遍。另外，
一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女
性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由于她们对法律现象或
法律行为作出了错误的评价，形成了错误的法律信
念，即他们不是不懂法，而是法律观念淡薄。因此，
她们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实施了违法犯罪的活动。

（5）畸形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些女性在畸形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影响下，

常常歪曲、颠倒真伪，她们的精神世界十分空虚，
又由于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致使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超前消费、过度
消费的思潮，于是一些意志不是很坚定的女性为了
享受生活，及时行乐，常常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去寻
求“刺激”，甚至会不惜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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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自己的美好前途，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需求，
而去实施犯罪行为，走上犯罪道路。

伴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
女性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不
可忽视。她们中的有些人也有机会被选拔到机关单
位，在一些重要岗位上从事一定的工作，但是往往
由于这些高收入、高学历的女性没有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和世界观，使得她们利用工作便利，贪污、侵
占财产，甚至谋财害命，进行一些高智商的犯罪。
如陈巧娇和苏燕玲，原为佛山市某服务公司的会计
和出纳员，她们先后 18 次共同挪用公款 145 万元进
行营利活动，获取非法利益。最终走进了监狱。

（二）社会原因

虽然内因决定外因，但是，客观原因也在诱发
女性犯罪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1. 社会风气和体制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新的价值观已基本

形成。然而，在新的经济秩序下实行有效调控的市
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很健全，因此人们的社会价值观
念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社会风气受到了破坏，
具体表现在利用职权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
行贿受贿，不讲文明，不讲礼貌，不讲道德，打人骂人，
公共场所喧哗打闹，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见不道德的行为置若罔闻，
甚至看到违法犯罪绕道而行，等等。社会造就了一
代具有独立个性的女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她们的价值观念也有所改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盛行，奢侈浮华、攀比成风。一些女性既没有正当
职业也没有赖以谋生的技能，她们在这种社会风气
的影响之下，加之自身的爱慕虚荣和贪图享乐的心
理，很容易走上引诱、介绍、容留卖淫之类的犯罪
以及贩卖毒品、盗窃等犯罪道路。

2. 社会有效保护的匮乏
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虽然男女平等的制度已

经基本确立，但是真正的男女平等还远没有实现。
比如女性在就业选择中依然受到很多的歧视和限制，
许多岗位都间接地表明或者作出隐性规定，规定女
性不得被录取，并且很多单位出于对性别的歧视，
明确规定不招收女性职工，导致女性的合法权益不
断被侵犯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最终的结果便是使
女性在社会中包括家庭中合法权益不能完全得到应
有的保护。我国虽然有法律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但事实上很多女性并不懂法。虽然有妇联，但很多
女性并不知道妇联的真正作用，并且也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当她们的合法权益被侵害时，起初她
们成为受害者，就因为没有寻求社会的保护，进而
又成为害人者。正是由于女性缺乏保护，使她们处
于孤立无援的处境，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3. 人际交往的不慎
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联系、密

切交往的。正常的人际交往会有积极的作用，而整
天与不三不四的“朋友”在一起，就会有坏的影响。
一些女性因为交友不慎，结果结交了一些行为不端
的朋友，常和她们在一起，受这些朋友语言污秽、
举止低级的影响，久而久之，她们也被同化，从而
自觉不自觉地参与了一些流氓活动。并且因为对法
律的无知，犯了罪还不知情，误以为那是正确的。
例如，当前一些卖淫的女性，一般来说，她们之所
以走上卖淫的道路，主要是由于较大年龄的流氓犯、
老妓女的教唆。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的
环境下，受外来不良环境的影响，导致社会环境并
不是很纯净，有很多不良的因素影响着她们，这使
得她们有可能被腐蚀，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社
会上的歧视，又给她们一个冰冷的环境。她们一旦
交上坏人，便倍加信任，引为知己，终受人教唆走
上犯罪的道路。

三、结语
在经济越来越发达的当今世界中，女性犯罪已

经成为现在社会的一大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专家
学者和社会上的人开始对其进行关注。笔者认为，
女性犯罪的原因很多，并且各个原因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渗透。无论是分析其主观原因还是社会原因，
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女性的犯罪，为其预防及对策
想办法。首先，我国应该加强对妇女的社会保护，
建立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完善法律对妇女的保护。
并且，应该建立一些民间保护组织，用社会的力量
来保护女性。其次，加强法制教育、思想教育，提
高妇女懂法知法的意识，使她们学会用法律武器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摆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最后，要加大打击力度、
宣传力度，在社会上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对有代
表性的案件，要通过媒体公布，让所有的女性引以
为戒，从而减少女性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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